
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包括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代 

          表，團體會員代表由團體會員推派或選派之，個人會員 

          代表由本會選舉產生。 

第 三 條  本會個人會員代表之人數，按選舉當年已繳當年會費且 

         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之個人會員人數決定，每滿十人選出 

          代表一人，計算結果餘額未滿一人者，以一人計。 

第 四 條  本會個人會員代表任期四年，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 

          理改選，連選得連任。 

第 五 條  本會個人會員代表候選人，由個人會員於期限內登記參 

          選，無個人會員登記參選或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 

          時，由理事會決議補足之。 

          個人會員代表選舉之投票方式採無記名連記法，選舉結 

          果以得票數高者為當選，得票數相同時則抽籤決定之。 

          本會團體會員代表名冊，由其團體會員依本會函知期限 

          內推派或選派，並經理事會審查通過。 

第 六 條  會員代表大會之個人會員代表於任期中應繳納會費，當 

未繳交者，不得享有會員代表之權利；積欠之會費經繳 

清後，始得復權。另團體會員未繳納會費者，不得推派 

或選派其團體會員代表，亦不得享有會員代表之權利。 

本會個人會員代表任期中因故喪失會員資格者，即喪失 

個人會員代表資格，缺額由理事會推派人選辦理補選，  

          經補選選出之大會個人會員代表，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 

          表遺留之任期為限。 

團體會員代表因其所屬團體喪失團體會員資格或其他無 

法履行會員代表大會團體會員代表之職權時，其代表資 

格亦喪失，缺額得由其所屬團體另行推派或選派。 

第 七 條  本會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票，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 



          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。 

第 八 條  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併同團體會員 

          代表名冊彙提理事會審查通過後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九 條 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 

          理。 

第 十 條 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，報請運動部許可及內政部核備後 

          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 


